
114年度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

部落教室集中訪視暨優良課程評選實施計畫 

壹、活動目的 

    為建立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課程之發展典範，以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大

學整體課程之優質化與精緻化，並提供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四大群課程標

竿學習，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優質課程經驗之分享與交流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

(1) 指導單位：原住民族委員會 

(2) 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 

(3) 協辦單位：各部落教室/開課單位 

參、評選日期：114 年 11月 21日(五)。 

肆、評選地點：苗栗縣都會區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 

              (苗栗縣頭份市正興路 770巷 36號)。 

伍、評選方式：以原住民族部各部落教室/開課單位所設立之課程。 

◆ 第一階段【原住民族部落教室/開課單位】： 

   凡於 114年度於苗栗縣任一原住民族部落教室成功開課之課程，皆需參與評

選。每門課程均需於 11月 17 日前繳交簡報檔案及訪視表。 

◆ 第二階段【優良課程審查委員會評選】： 

    由本府遴聘學者專家 2至 3人組成優良課程審查委員會辦理集中訪視，請

各開課單位進行簡報(8分鐘)及答詢(5分鐘採統問統答)，針對本年度開設課程

之規畫與教學、學員學習與輔導、經費編列與執行等說明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

之辦理情形。 

陸、評選標準 

    優良課程在課程設計、教學方法、班級經營上，需能針對原住民學習特質

與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理念，提出創新做法，並有實際成果；評選標準計有四項

評分指標，其內容及計分如下： 

(1) 課程規畫與教學（35%）：課程發展目標、教學活動可否融入社區、課程內容

（含課程單元）。 

(2) 學員學習與輔導（35%）：招收新學員與建立學生資料庫、了解學生需求、鼓勵

學員參加活動。 

(3) 經費編列與執行（6%）：課程經費編列之合理性、能依限辦理經費結核。 

(4) 公共事務與發展（6%）：落實部落公共議題、部落發展與部落互動情形。 

(5) 成果及作品(18%)：作品實際產出量及成品照片。 



(6) 說明：滿分 100 分，90以上為特優，85-89為優等，80-84為甲等，未滿 80 分

之由本府通知限期改善。 

柒、獎勵與發表 

    獲選為優良課程之講師，由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頒發獎狀與禮券以資鼓勵，

擇「特優」5,000元禮券乙名（可從缺），另擇「優等」2,000元禮券各 3名。上述

獲選開課單位亦可獲得 2,000 元禮券。獲選為優良部落教室之單位，由苗栗縣原住民

族部落大學頒發獎座(三名)以資鼓勵。 

捌、注意事項 

⮚ 應附資料： 

(1) 當天成果報告書請備妥 1式 2 份(檔案格式可至雲端下載：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JzOdV_MT3sh1bguGI9crZFIOHsVQtp

vS?usp=sharing 

(2) 簡報與訪視表(務必在 11月 19日以前將電子檔資料上傳寄至雲端：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-

dA1zlNK8RnVvURx68tkXoFyf3fsACuv?usp=sharing 

(3) 送件資料將不再退還，若有珍貴資料需要保存，請送件單位斟酌報送影本。 

玖、本案所需經費擬由 114年度預算科目「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業務-原住民族及族

群發展業務-原住民行政-業務費-一般事務費」項下支應，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一。 

拾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附件一  

部落教室集中訪視及優良課程評選經費概算表 

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

委員出席費 2,500 式 6 15,000 

外聘委員 

2,500 元 x3 位 x2 場次

=15,000 元 

膳雜費 

(含茶水) 
130 人次 50 6,500 

與會人員、工作人員及訪視

委員 

交通費 1,500 式 1 1,500 核實支出 

印刷費 5,000 式 1 5,000  

行政雜支 5,700 式 1 7,000 會議相關用品 

合計 35,000 所列項目可於總金額內勻支 

 


